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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
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新闻出版局、网信

办、通信管理局、公安厅（局）、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新闻出版局、网信办、公安局、市

场监管局：

当前，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、网络不良信息、网络不

良社交等问题较为突出，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。

为了营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，教育部、国家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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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署、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

总局将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联合开展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，整治影响未成年

人健康成长的不良网络社交行为、低俗有害信息和沉迷网络

游戏等问题，打击取缔一批违法违规的网站平台，查处曝光

一批典型案例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净化未成年人

网络环境，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，建立健全长效保护

机制，形成家校社工作合力，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健康的网

络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集中整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问题。重点对未落实

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制度、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

戏时段时长、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费和打赏服务等方面要

求的网络游戏企业或平台进行全面整治，对未经审批违法违

规运营的网络游戏予以查处，对未采取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

络游戏措施的予以限期整改。进一步推动网络直播和视频平

台开发使用青少年网络防沉迷模式，完善实名实人验证、功

能限制、时长限定、内容审核、算法推荐等运行机制。推行

公益性未成年人上网监护软件。部署各地中小学依托中小学

网络云平台及地方在线教育学习平台，在暑期集中开展预防

网络沉迷等专题教育活动，引导家长加强对孩子网络行为监

管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矫正孩子网络沉迷和不当消费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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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新闻出版、网信、教育、电信、公安等部门根据职能各负

其责）

（二）整治不良网络社交行为。加大对“饭圈”“黑界”“祖

安文化”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

度，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社交中出现的侮辱谩骂、人身攻击、

恶意举报等网络欺凌和暴力行为，以及敲诈勒索、非法获取

个人隐私等违法活动予以查处。对相关 QQ账号、群组等通

报相关企业，依法依规采取关闭群组、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。

（公安部门牵头，网信、电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配合）

（三）专项治理低俗有害信息。重点整治学习教育类网

站平台和其他网站的网课学习版块推送网络游戏、低俗小

说、娱乐直播等与学习无关的信息问题。坚决清理网站平台

少儿、动画、动漫等频道涉低俗色情、校园霸凌、拜金主义、

封建迷信等导向不良内容。严格处置直播、短视频网站平台

存在的色情、暴力、恐怖等低俗不良信息。严厉打击即时通

讯工具群圈、社交平台诱导未成年人自残自杀和教唆未成年

人犯罪的信息和行为。从严整治青少年常用工具类应用程序

恶意弹窗，诱导点击跳转至淫秽色情、低俗庸俗等有害页面

的行为。依法查处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发布不

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违法行为。（网信部

门牵头，电信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配合）

（四）加强对企业监督监管。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监督指

导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配足配强巡查力量，加大

对涉未成年人信息内容审核力度，及时发现和处置有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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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发现重大违法违规信息和行为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。指

导重点网站平台加强青少年专属内容池建设，加大适合未成

年人的优质内容供给力度。加强信息通报，对查处的违法违

规网站平台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引导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

规范有序经营。（网信部门牵头，电信、公安等部门配合）

（五）加强教育宣传引导。部署各地中小学校在秋季开

学后通过课堂教学、专题教育、班团队会等形式，集中开展

学生网络素养和网络自我保护教育，培养中小学生上网技

能、安全防护、信息甄别等网络素养能力，有效提高中小学

生网络安全意识。开展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的宣传活动，

宣传推广《家庭教育指导手册》，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

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，指导家长履行监护人职责，引导未成

年人限时、安全、理性上网，学习使用文明、健康的网络语

言，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。（教育部门牵头，新闻

出版、网信、电信、公安等部门配合）

三、治理工作步骤

专项治理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第一阶段，部署摸底。各相关部门进行全面部署，集中

开展巡查摸底工作，摸清涉未成年人的重点网站平台和关键

环节中存在的问题。2020年 8月底前完成。

第二阶段，集中整治。针对摸排结果，各相关部门对网

站、平台、应用程序等开展集中治理，清理一批违法违规的

网络不良信息，关停取缔一批不符合要求的账号、网站，查

处曝光一批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，打击一批涉未成年人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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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。2020年 11月底前完成。

第三阶段，自查总结。各相关部门针对摸排和整改情况

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查总结，堵塞管理漏洞，总结有效措施，

形成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的长效工作机制。2020 年 12 月

底前完成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周密部署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将营造良好的网络

环境，作为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

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

制订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治理步骤，细化工作要求，

压实部门责任，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成。

（二）部门联动。各地教育、新闻出版、网信、公安、

工业和信息化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健全部门

工作联动、形势研判和应急反应机制，重点加强市场准入、

内容审查、技术监管、执法处罚等关键环节监管和整治，妥

善处置突发事件，形成部门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及时总结本地治理情况和有益

工作经验，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，营造良好的治理氛围。

及时向社会公布专项治理重要举措、工作进展，通报曝光违

法违规典型案例，回应人民群众关切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。各地要对治理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督

促各项工作落实到位，确保治理成效。要建立涉未成年人网

络环境问题专门举报受理渠道，动员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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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提高有害信息尤其是典型案件的发现率和处置率。

各地工作总结于 2020年 12月底前报送相关部门，有关

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送。

  教  育  部        国家新闻出版署   中央网信办

    

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   公  安  部       市场监管总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 月 24日印发


